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608 号文核准，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水源”、“公司”

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1,008,810 股新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碧水源的委托，担任碧水源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碧水源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中信证券指定徐沛、王晓辉二人作为碧水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Origin Water Technology Co., Ltd 

股票简称：碧水源 

股票代码：300070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文剑平 

上市日期：2010 年 4 月 21 日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1,081,659,083.00 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 23-2 号碧水源大厦 

邮政编码：102206 

互联网网址：http:// www.originwater.com/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水资源管理技术、水处理技术、

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大气环境治理技术、生态工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环境污染处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委托生产膜、膜组器、膜设备、给

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销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设备及材料、膜、膜组件、膜设备、

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水务领域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 

（二）设立与上市情况 

1、股份公司设立 

2007 年 6 月 3 日，经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按经大信会计师

事务有限公司审计的公司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账面净资产 110,172,326.45 元，



 

 

取整 11,000 万元折股 11,000 万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账面净资产未折股部

分计入资本公积。 

2007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972822，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均为 11,000 万元。 

2、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369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

发行不超过 3,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123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碧水源”，股票代码“300070”。 

3、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上市后进行了多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股权激励行权，截至本保荐书

出具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81,659,083.00 元。 

（三）主营业务与产品 

碧水源是专业从事环境保护领域，在水处理领域拥有全产业链，特别是给水

与污水处理与污水资源化技术开发、核心设备制造和应用，以及固废处理等的高

科技环保企业，主要采用先进的膜技术为客户一揽子提供建造给水与污水处理厂

或再生水厂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包括技术方案设计、工程设计、技术实施与系

统集成、运营技术支持和托管运营服务等，并制造和提供核心的膜组器系统和核

心部件膜材料；另外公司研发、生产与销售净水器产品，并提供市政与给排水的

工程服务。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06-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 455,702.98 462,861.11 382,864.04 279,993.38 

资产总额 1,089,437.14 1,053,559.45 819,385.94 524,266.42 

流动负债 309,678.84 302,323.76 260,860.43 115,971.51 

负债总额 416,585.19 408,538.14 301,672.17 121,270.88 

股东权益 672,851.95 645,021.31 517,713.77 402,995.54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105,379.35 344,915.79 313,327.28 177,154.58 

营业利润 20.525.98 116,191.72 101,998.99 69,129.57 

利润总额 20,692.61 117,485.11 103,995.47 69,731.63 

净利润 18,082.28 101,368.01 91,612.12 59,490.75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5,326.29 94,081.22 81,615.14 56,160.46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699.36 78,139.08 67,407.68 34,894.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56.88 -75,758.43 -157,384.20 -66,999.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17.75 18,102.88 116,995.47 -10,430.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638.49 20,483.52 27,018.95 -42,534.98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销售毛利率（%） 37.26 39.15 37.20 42.84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17.16 29.39 29.24 3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17.26  18.81 1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2.47 17.05  17.87 15.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88  0.77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4 0.87  0.76  0.64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74 0.73  0.76  0.63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0.63 0.19 0.30  -0.77  

存货周转率（次） 6.09 8.97 12.25  8.6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1 2.38  3.25  3.80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9 0.33  0.38  0.34  

项目 2015-06-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每股净资产（元） 5.82 5.64  5.49  6.99  

流动比率 1.47 1.53  1.47  2.41  

速动比率 1.23 1.44  1.39  2.30  

资产负债率（%）（合并） 38.24 38.78 36.82 23.1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9.01 38.95 36.52 25.18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42.16 元/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均价的 90%，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100%。 

（五）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47,800,595 股。 

（六）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231,273,085.2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6,186,969,648.06 元。 



 

 

（七）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不超过 5 名。根据认购价格优先、数量优先和收到《申

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人账户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齐鲁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齐鲁碧辰 2 号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67,500,000 2,845,800,000.00 12 

2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

碧水源定增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61,400,000 2,588,624,000.00 12 

3 武昆 武昆 18,900,595 796,849,085.20 12 

合计 147,800,595 6,231,273,085.20 -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

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除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正常开展相

关业务外，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重要关联方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非公开发行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

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与其他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步

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事项 安排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

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

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

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人的

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

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

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

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

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

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

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徐沛、王晓辉 



 

 

协办人：程楠 

联系电话：010-60833089 

传真：010-60833955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

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沛                王晓辉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陈  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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